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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臺灣海洋大學 107 學年度第 1 學期校務監督委員會議 紀錄 

時  間：107 年 10 月 30 日（星期二）中午 12 時 10 分 

地 點：行政大樓 3 樓會議室 

主 席：李主任委員明安 記錄：張慈芳 

出席委員：海運學院商船系張啟隱教授(請假)、生科院養殖系冉繁華教授

、工學院機械系沈志忠副教授、電資學院電機系洪賢昇教授、

人社院教研所許籐繼副教授、行政人員代表總務處莊麗珍秘書 

列席人員：教務處張文哲教務長、研發處陳歷歷研發長、總務處唐世杰總

務長、人事室劉敏江組長、主計室汪玉雲主任、產學營運總中

心呂明偉中心主任、海洋工程科技中心王培紅小姐、海運學院

(請假)、生科院許濤院長、電資學院光電系黃智賢主任、人社

院鍾宜玲小姐 

一、主席報告：

本次會議主要係進行歷次校務會議決議事項執行情形之追蹤，請

各位委員檢視各項執行案，未完成案(執行等級列為 B-執行中 11 案及

E-其它者 2 案)，請執行單位補充說明。 

二、討論事項：

校務會議各項提案之決議，執行情形彙整總表如附件，請討論。

決議：相關討論及建議事項如下表，餘照案通過。

案由 討論及建議事項

(101 學年度第 1 學期校務會議) 
電資暨綜合教學大樓新建案

總務長補充說明：
本案目前進行打樁作業中，最新進度為
5%。 
主席裁示：持續追蹤。 



2 

案由 討論及建議事項

(102 學年度第 1 學期校務會議) 
興建進修教育推廣大樓案

總務長補充說明：
本案如市府審查進度順利，預估明年 1 月
進行招標、2~3 月開工。 
主席裁示：持續追蹤。

(102 學年度第 2 學期校務會議) 
國立基隆高級海事職業學校改隸
附屬技術高級中學案

(103 學年度第 2 學期臨時校務會
議)
有關國立基隆高級中學申請改隸
為國立臺灣海洋大學附屬基隆高
級中學案 

研發長補充說明：
本校於 103 年提送基海改隸案，104 年再
提送基中改隸案，期間兩案歷經教育部多
次審查及政策調整(大學附屬學校以 1 所
為限)，經持續溝通與積極爭取後教育部始
同意接受兩校申請並於今年 4 月進行審
查，審查結果為基海案修正後通過、基中
案修正後再審。教育部 8 月來函要求依審
查意見回復，修正後計畫書需再提送校務
會議通過後再報部。因兩案均需財務支
持，經評估、協商並獲校長裁示：基海案
修正後提送校務會議，基中案暫緩實施。
主席裁示： 
基海案持續追蹤，基中案執行等級列 E-解
除列管。

(102 學年度第 2 學期校務會議) 
海洋海事大樓規劃案 

總務長補充說明：
依現行都市計畫及相關建管法規規定，本
案將面臨建築線退縮 5 米及部分既有無使
用執照館舍須拆除等問題，將與市政府持
續溝通及確認實務上執法標準與界線。
冉繁華委員：
就現行法令而言，如新建建築物無法突破
法令限制，建請提相關會議報告，如可突
破困境或未來可能法令修改，建議學校做
校園整體規劃。
主席裁示：
本案礙於法令限制，現階段無法推動，執
行等級改列 E-不再繼續追蹤。請學校依上
次會議建議重新研擬校園整體規劃。 

(103 學年度第 1 學期校務會議) 
海洋生物培育館案 

主席裁示：
本案已完工驗收，執行等級改列 A，解除
列管。  

(103 學年度第 2 學期校務會議) 
本校向交通部航港局有償撥用
「貯木池區」案 

總務長補充說明：
本案因市府於該地區之規劃遲未臻明確，
影響都市計畫變更作業，推動有償撥用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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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由 討論及建議事項

有困難，未來擬採擴大租用及與港務公司
合作等方式進行土地利用，總務處將另案
簽陳。
主席裁示：
本案執行等級改列 E，持續追蹤，執行情
形列下次會議報告。 

(103 學年度第 2 學期校務會議) 
工學院系統工程暨造船學系「聲
學實驗中心」捐建案 

冉繁華委員：
類此捐建案與校園整體發展息息相關，基
於未來通案考量，建議學校應訂有相關管
理辦法，以因應未來發展需要及解決相關
問題。
主席裁示：
本案執行等級 B，請依校務會議決議辦理，
持續追蹤，執行情形列下次會議報告。 

(105學年度第2學期校務會議)申
請 108 學年度增設「海洋人文社
會暨教育博士班」 

主席裁示：
本案已修改另提新案，執行等級改列 E，
不再追蹤。

(106學年度第1學期校務會議)本
校籌設「海大桃園產學分部」案 

主席裁示：持續追蹤。

(106 學年度第 2 學期校務會議) 
修正「國立臺灣海洋大學馬祖校
區籌設計畫」計畫書案 

主席裁示：持續追蹤。

(106 學年度第 2 學期校務會議) 
申請 109 學年度增設「運輸科學
系博士班」案 

主席裁示：持續追蹤。

(106 學年度第 2 學期校務會議)

擬修正「國立臺灣海洋大學教學
研究單位主管遴聘要點」部分條
文案

主席裁示：持續追蹤。

三、臨時動議：

為考量學校整體發展及永續利用，請校方依長期性校務發展需要，並參

酌現行法令規定，重新通盤檢討校園整體規劃，本案請逕以提案方式送

校務會議討論。

四、散會：13 時 2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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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臺灣海洋大學 107 學年度第 1學期-校務會議決議執行情形 

追蹤總表 

101 學年度第 1 學期校務會議決議執行情形追蹤 

(A- 己完成  B-執行中  C-尚未執行  D-無法執行  E-其他)  

提案 執 行 情 形 說 明
執行

等級

二 案由：「電資暨綜合教學大樓」新建空間及經費需求案。 

執行單位：總務處 

歷次會議執行情形： 
(1012~1032 略) 
【1041 追蹤執行進度：】 
1.本案初步設計業經行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審議完成，已於 104/7/16 函文建築師

進行細部設計。 

2.建築師於 104/9/18 及 9/21 向基隆市政府掛件申請都審及水保計畫審查，並於

104/10/13 提送細部設計成果。 

3.目前審查細部設計成果。 

【1042 追蹤執行進度：】 
1. 設計單位於 104/10/13 繳交細部設計文件，本校函請建築師依審查意見修改並於

105/1/10 前提送，設計單位依規定時程提送。 
2.水保計畫於 104/9/21 送基隆市政府審查，104/9/23 退件，104/10/2 重新掛件，

104/10/27 繳交規費並選定由台北市水土保持技師公會進行審查，104/11/18 日
現地會勘審查，104/11/23 公會函覆第一次審查意見，第二次水保審查於
104/12/22 送公會審查。104/12/29 公會函覆第二次審查意見，105/1/21 提送檢
視本，水土保持計畫經台北市水土保持技師公會審查後轉送基隆市政府，該府於
105/1/26 來函表示無意見，將配合都審意見製作定稿本。 

3.都審報告於 104/9/18 送基隆市政府審查，104/10/27 進入都審幹事會審查。經審
查後依意見修改，於 104/12/2 送基隆市政府審查。基隆市政府 105/1/19 第二次
都審幹事會審查後，本校依幹事意見修改並於 105/2/18 提送都審委員書審，經
委員審查後於 105/3/17 來文表示請本校依委員意見再修改並補送校園整體規劃
及增加辦理加強坡審。水保計畫書配合加強坡審辦理展延。 

4.4/28 檢附校園整體規劃報告書及修正都審報告書送市府，5/11 市府檢附修正意
見，已要求建築師立即修正，至 5月底審議時程已計約 8個月。 

5.因主管機關水保審核趨嚴以及海岸法通過後濱海陸地的開發受法令限制等因素
影響，預期整體開發時程可能再往後延宕。 

【1051 追蹤執行進度：】 
1.本案 104/10/27 市府召開都審幹事會，104/12/2 第二次掛件，105/1/19 市府召

開第二次幹事會，105/2/18 修正版送市府，105/3/17 市府要求補充校園整體規
劃及增加加強坡審(全工學院校區一併納入進行檢討)。105/4/28 檢附校園整體規
劃報告書及修正都審報告書送市府，105/5/11退件，105/5/27修正再送，105/6/24
基隆市函幹事會書審通過，105/7/14 送委員會審查本。105/9/2 市府召開委員會，
委員提出多項意見仍需修改，至 10 月底審議時程已計約 13 個月。 

2.基隆市政府要求本校須按最新都市計畫土地使用管制規定，臨北寧路兩側建築線
全線需退縮並設置 5公尺無遮簷人行道，原體育館至電機系之地下道電機系端入
口需往校區內內移，經 105/10/7 討論結果，因應都審委員之要求，修改為將地

B 


